
71.对酒驾行为如何记分 ？
答 ：酒驾行为属于严重违法行为。公

安部123号令作出了对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的记12分的规定。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
动车、 醉酒后驾驶营运或非营运机动
车，吊销驾驶证。

72.酒驾的界定标准是什么 ？
答 ：酒驾分饮酒后驾驶和醉酒驾驶。

饮酒驾驶为车辆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
大于等于20mg/100ml，小于 80mg/100ml；
醉酒驾驶为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
等于80mg/ml。

73.在道路上行驶未避让校车 ，如何
记分 ？

答 ： 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是校车通行
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容易引发道
路交通事故的一个关键环节。 因此，《校
车安全管理条例》吸收借鉴了国外校车
制度特别是美国校车制度的成功经验，
赋予了校车停靠上下学生时的特别通行
权利。 规定“校车在同方向只有一条机
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后方车辆应当

停车等待， 不得超越。 校车在同方向有
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停靠时，校
车停靠车道后方和相邻机动车道上的机
动车应当停车等待， 其他机动车道上的
机动车应当减速通过。 校车后方停车等
待的机动车不得鸣喇叭或者使用灯光催
促校车。 ” 如果社会车辆遇校车停靠上
下学生时， 不按规定避让校车的， 将会
被处200元罚款，记6分。

74. 校车在平时可以使用校车标志
吗 ？

答 ： 校车在道路上通行享有特别的
优先通行权利， 因此也应该履行特别的
通行义务。 为了保证校车的特别优先通
行权利得到落实， 也为了监督校车驾驶
人履行特别通行义务、 不滥用特别优先
通行权利，《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

“校车运载学生， 应当按照国务院公安
部门规定的位置放置校车标牌”。 校车
标牌主要是表明校车已经取得使用许
可， 且便于交通民警监督检查校车是否
按照审批的路线行驶， 是否由取得校车

驾驶资格、 申报的校车驾驶人驾驶，是
否按照核定的核载人数运载学生。 校车
未运载学生上道路行驶， 不得使用校车
标牌。 如果违反规定， 可以处200元罚
款，对驾驶人记2分。

75.校车加油时应注意什么 ？
答 ：加油站属于高危险区域，机动车

在加油的过程中， 可能会因机械故障或
者突发因素发生车辆燃烧甚至爆炸事
故。 由于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差， 紧急逃
生、避险能力弱于成年人，因此，校车在
运载学生时加油安全风险较大。 对此，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校车驾驶
人不得在 校车载有 学 生 时 给 车 辆 加
油”。 校车在加油时应当先让学生下车，
否则可以处 200元罚款， 对驾驶人记 2
分。

76.因审核的路线拥堵 ，校车是否可
以绕行 ？

答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校
车运载学生， 应当按照经审核确定的线
路行驶， 遇有交通管制、 道路施工以及

自然灾害、 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大交通
事故等影响道路通行情形的除外”。 同
时还规定，“遇交通拥堵的，交通警察应
当指 挥疏导运载 学 生 的 校 车 优 先 通
行”。 因此， 校车行驶过程中遇交通拥
堵， 不可以绕行。 对驾驶校车运载学生
不按照经审核确定线路行驶的， 可以处
200元罚款，记2分。

77.在校车不熄火 、挂空挡时 ，驾驶
人可以临时离开驾驶座位吗 ？

答 ： 校车驾驶人在发动机引擎运转
时离开驾驶座位， 可能会因为学生好奇
摆弄车辆操作系统 ， 导致车辆发生危
险。 为此，《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规定，

“校车驾驶人不得在校车发动机引擎熄
灭前离开驾驶座位”。 对校车驾驶人在
发动机引擎熄灭前离开驾驶座位的，可
以处200元罚款，记2分。

78. 驾驶校车可以随意在路边接学
生吗 ？

答 ：校车在道路上的停靠，既关系到
校车的通行安全， 也关系到校车的运行
效率。 为此，《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校车上下学生， 应当在校车停靠站点停
靠； 未设校车停靠站点的路段可以在公
共交通站台停靠。 驾驶校车违反规定随
意停靠上下车的， 可以处200元罚款，对
驾驶人记2分。

79.记分周期怎么计算 ？
答 ： 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周

期（即记分周期） 为12个月， 满分为12
分， 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
算。

80. 一次违法处罚涉及两个以上违
法记分 ，都要记吗 ？

答 ： 机动车驾驶人一次有两个以上
违法行为记分的， 应当分别计算， 累加
分值。

81. 记分周期内的分值会影响到下
一周期吗 ？

答 ： 机动车驾驶人在一个记分周期
内记分未达到12分， 所处罚款已经缴纳
的，记分予以清除；记分虽未达到12分，
但尚有罚款未缴纳的， 记分转入下一记
分周期。

82. 轻微违法行为可以不记分或者
不罚款吗 ？

答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对于情节轻微， 未影响道路通行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应当
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警告后放行。

交通违法记分
公安部令第 123、124 号一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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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初，原本冷清的楼市在
全国各地开始回暖，不少购房者不
断入市购房，其中二手房交易日渐
活跃，但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存在
不少隐忧，可谓防不胜防。

2012年7月底，单女士通过房屋
中介， 买下一套190多万元的二手
房，等她全额支付了购房款并办理
了房产证之后，却发现这套房子她
根本住不进去，因为房屋里已经有
租客，而且跟原来的房东签了20年
的租赁合同。 单女士花费190万元
买来的房子是否只能 20年后才能
入住？ 双方进行了协商，但结果很
难达成一致。

租客刘先生拿出了一份2012年
3月15日的租赁协议，协议显示，原
房东把房子租给了刘先生，租期为
20年 ，为了这套房子 ，刘先生已经
支付了40万元的房租。 另外，原房
东还向刘先生借了50万元，加上刘
先生后来为房子装修的 5万元钱 ，
刘先生认为，只要单女士把95万元
退给他，他就可以走人。 对于单女
士提出自己已经成为房子的合法
所有者， 刘先生的态度很坚决，他
认为自己租房子在先，只有拿到钱
他才肯搬走，不然按照他手里的租
房合同，单女士别想住进来。

法院法官指出， 购房者在买房

时往往只考察卖房者是否有产权
证或是否属于共有房产，认为只要
卖房者的身份及产权没有问题，就
可以直接签订买卖合同后付款，以
为办理完房产证过户后就可以顺
利入住了。

可现实却不是这样， 按照我国
合同法第二百二十九条规定，所有
权变动后的合同效力 ， 即租赁物
在租赁期间发生所有权变动的，
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 。 进一步
讲 ，就是购房者购买了房屋 ，取得
了房屋所有权， 也不能在租赁合
同期限届满之前随意将承租人赶
出房屋 ，因此，承租人占有房屋拒
不搬出是有合同及法律依据的，
承租人可以根据与原房东之间的
租赁合同权利，对抗新房东提出的
超越原租赁合同义务约定之外的
一切要求。

张某与李某是夫妻， 结婚后两
人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这套房子
的产权登记在李某名下。 后来张某
去世， 李某在未征得张某其他继承
人同意的情况下， 就以自己的名义
通过中介与急于买房结婚的王某签
订了房屋买卖协议， 将房屋卖给了
王某。之后，王某向李某支付了部分
购房款， 并将房屋进行了整体的装
修准备入住， 并要求李某协助其办
理过户手续。此时，张某的其他继承
人发现了李某的行为， 主张李某无
权单方面把房子卖了， 并以共有人
的身份起诉主张其享有共有人的优
先购买权， 请求法院确认李某与王
某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最终，王某
在李某与其继承人之间无休止的诉
讼中被迫选择放弃购买该房屋。

承办法官指出， 优先购买权是
指特定人依据法律规定或合同约
定，在出卖人出卖标的物于第三人
时，享有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于他
人购买的权利。 优先购买权在法律
上存在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承租
人的优先购买权及约定情形的优
先购买权等类型。 优先购买权由于
缺乏公示性，使购房者稍有不慎就
可能陷入合同效力之争或房屋权
属之争，甚至可能因为侵害他人的
优先购买权而使得房屋买卖合同
被认定无效，使到手的房屋又可能
归属他人。

因此，买房人在买房时，为了避
免可能的优先购买权人的权利追
索，除了核实卖房人的权属证明之
外，还应当对卖房人的大致身份关
系有所了解 ，比如是否结婚 ；如果
已婚 ， 配偶是否是房屋的共有权
人；或者没有配偶，是否因为去世；
如果配偶去世，继承人是不是房屋
的共有权人等。 未名

二手房买卖隐忧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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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提示：房屋有瑕疵可依法维权

本报 讯 （记 者
盖 媛 媛） 为深入推进

“除火患、保平安”冬春
专项行动， 全面落实辖
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措
施， 切实提高消防“四
个能力” 建设和市场商
户消防安全意识， 石家
庄市公安局桥西分局市
场派出所联合华北食品
城市场管理处消防管理
人员、 市场保安在华北
食品城西广场进行了一
次消防灭火模拟演练 。
市场派出所民警、 巡防
队员、 市场管理处工作
人员及市场商户代表
300余人参加了消防模
拟演练 ， 观摩群众达
2000余人。

在 此 次 演 练 活 动
中， 该所巡防队员 、市
场管理人员及商户代表
使用灭火器和消防栓进
行了灭火实战模拟演
练。 市场派出所所长肖
东宏 、 教导员张伯毅 、
主管消防副所长赵建新
分别向参加演练人员和
市场商户进行灭火现场
指导和消防安全知识技
能讲解和宣传。

通过演练， 不仅增
强了市场商户和社会群
众的消防安全意识 ，还
大大提升了其遇到火灾
时的灭火疏散能力 ，同
时促进了消防工作的纵
深发展， 收到了良好效
果。

二手房

日前，平泉县人民法院依
法惩处一起恶意欠薪犯罪行
为，让欠薪者受到了法律的制
裁。

被告人高某挂靠某建筑
开发公司承包工程，其独立核
算，并包工包料。 高某所承建
的 工 程 总 造 价 合 计 人 民 币
4874万元，开发公司给付高某

工程款合计5364万元，高某所
得毛利润为490万元。 施工过
程中， 高某拖欠了工人工资，
且数额较大。 在政府多次责令
其支付的情况下，高某仍没有
支付 。 高某拖欠工人工资严

重，因此造成工人上访 ，并发
生围堵政府部门的现象。 后平
泉县人民法院以被告人高某
犯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判处
其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
民币100000元。 李立新

●资讯●

本报讯 （杨慧敏 ）
成安县国税局围绕组织
收入这个中心， 切实转
变工作作风， 努力增强
服务意识， 千方百计支
持企业健康发展。

开门“纳谏” 听民
声： 该局通过县电视台
和广播电台发布了《致
全县纳税人的公开信
》；印发了1000份征求意
见卡， 明确专人汇总整
理意见， 并当场给予拍
板解决； 对涉及到一时
难以解决的问题， 热情
向 纳 税 人 做 好 解 释 。

“身” 入基层接地气：春
节前后， 该局领导一班

人带领科（室）、分局负
责人下基层、摸实情、零
距离接地气， 并在系统
干部中广泛开展“走进
企业送政策， 深入企业
听需求， 走访企业解难
题，帮扶企业促发展”活
动， 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
题。

今年1月份以来，该
局干 部深入企业 78 人
（次）， 发放宣传资料
2600份， 收集企业合理
化意见和建议 37条，帮
助困难企 业协调 融资
500万元，现场解决问题
21件。

石市桥西市场派出所

开展消防模拟演练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廉洁自律意识 ，日前 ，魏县
地税局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进行廉政诫勉谈话 ，要求
大家严格遵守廉政准则各项规定 ，时刻绷紧 “廉政
弦 ”，杜绝腐败现象发生 。

赵贵民 摄

俗话说长兄为父，可六旬老翁
却长期与长自己 10岁的哥哥展开
宅基地争夺战。 当二人再次理论
时， 弟竟从房檐上向兄投掷砖头，
造成其轻伤。

现年 60岁的王甲长期因宅基
地与哥哥王乙争执不休。 2012年7
月23日，王乙的妻子宋丙在田地里
碰见王甲，二人又因宅基之事互相
指骂大打出手，后被旁人拉开。 恼
羞成怒的宋丙随即回家告诉丈夫
此事。 于是，王乙气势汹汹地来到
王甲家中理论，正在房檐修葺屋顶
的王甲看到王乙在自己的院中与
妻子争吵的面红耳赤，也与王乙争
吵起来，怒不可遏的王甲随手从房
顶上捡起一块砖头直接扔向王乙。
没有及时躲开的王乙左肩胛骨、左
侧第三肋骨骨折， 经鉴定为轻伤。
近日，广平县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
罪判处王甲有期徒刑六个月，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4010元。

胡敬辉 常金丽

近日，永清县公安局民警
在巡逻过程中发现一辆浅黄
色夏利轿车形迹可疑，经现场
检查发现， 车上带有铁锹、镐
把、铁丝等工具及绑有毒药的
熟鸡翅。因车上人员不能说明
工具用途，民警遂将其带回辖
区派出所询问。

经查，车上人员韩某（男，
35 岁 ， 保 定 市 雄 县 雄 州 镇
人）、郭某（男 ，44岁 ，保定市
雄县张岗乡人）、邓某（男 ，34
岁 ， 保定市雄县张岗乡人）、
李某（男 ，28岁 ，四川省平昌
县人） 交代了四人来永清县
偷狗未遂 ， 后结伙到永清县

北辛六乡某村内采取挖坑打
孔方式盗窃石油 3吨的犯罪
事实。 此外，四人还交代了准
备再次前往作案时， 不料被
巡 逻 民 警 发 现 并 抓 获 的 事
情。

目前，四名犯罪嫌疑人已
被永清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
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张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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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欠薪 包工头获罪受罚

偷狗未遂 四人结伙盗油

成安县国税局

支持企业健康发展

买卖合同不敌租赁在先

隐忧一

优先购买权反转协议

●法官说法：
房屋租赁有优先权

●法官说法：
优先购买权应先查清

隐忧二


